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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2_83_E6_B0_B4_E7_c80_296608.htm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

疫总局令(第 99 号) 《出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》

已经2007年7月24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务会议审议

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。局 长 李长江二

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出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第一

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出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工作，提高出

境水生动物安全卫生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

植物检疫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

检验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

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制

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养殖和野生捕捞出境水生

动物的检验检疫和监督管理。从事出境水生动物养殖、捕捞

、中转、包装、运输、贸易应当遵守本办法。 第三条 国家质

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（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）主管全国出

境水生动物的检验检疫和监督管理工作。 国家质检总局设在

各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（以下简称检验检疫机构）负责

所辖区域出境水生动物的检验检疫和监督管理工作。 第四条 

国家质检总局对出境水生动物养殖场、中转场实施注册登记

制度。第二章 注册登记第一节 注册登记条件 第五条 出境水

生动物养殖场、中转场申请注册登记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 （

一）周边和场内卫生环境良好，无工业、生活垃圾等污染源

和水产品加工厂，场区布局合理，分区科学，有明确的标识



； （二）养殖用水符合国家渔业水质标准，具有政府主管部

门或者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有效水质监测或者检测报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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